 “推门听课”活动计划
兰西县燎原中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2023年国家、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兰西县中小学“推门听课”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结合我校实际，本学期在全校广泛开展“推门听课”活动，现制定如下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目的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扎实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进一步强化每位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促进学校重视常规教学管理，促使教师将新课程理念转化为具体课堂教学行为，重视上好每一节课，切实发挥课堂教学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过程中的主阵地作用。以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为突破口，通过听课、评课与研讨、评价意见运用等方式，带动全体教师研究课堂，反思教学，促进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水平推升。
二、领导组织
组   长：范洪锋
副组长：张美娜   陈丽莉
成  员：安  娜   王淑艳   陈树胜   马甜甜   李浩天
[bookmark: _GoBack]        马立坤   张雪微   李志兴   贾春华   关雪丹
        匡  源   杨立伟   于殊琪   李祥荣
教研组分工
语文组：张美娜
安娜  李丽娜  李佳菊  陈丽莉
数学组：王淑艳
郑丽娟  郝楠楠  庞雅月  李业忱
英语组：陈树胜
李海曼  陆璐  孙路路  季美玉  苗立娜
道法组：关雪丹  
张文慧  杨艳红  马延飞
      地理组：匡源  任雪
      生物组：李志兴  张灿璨
      历史组：马立坤  王玉莹  郭伟秋
化学组：贾春华  郭明铖
物理组：李浩天  艾曦  彭超
音乐组：张雪微  
体育组：杨立伟  杨俭
美术组：马甜甜  
劳动组：于姝琪
综合实践组：李祥荣  
三、实施办法 
（一） “推门听课”工作的实施
教导处制定切合本校实际的“推门听课”工作实施方案，组建由学校校长任组长、学校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为副组长、学校中层干部和学科（教研）组长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常态化 “推门听课”活动，做到全面、科学、客观，并正确运用评价结果。建立健全校长、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听课、任课、评课制度，校领导班子要随时深入课堂，听评课每学期不少于30节；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主任每学期听评课不少于48节，其他领导听评课每学期不少于32节。坚持每周听课不少于1节，避免为完成任务而集中突击听课。
（二）其他工作要求
1.学校教导处制定《课程表》，全体教师严格按照课标授课；《备课组成员信息表》；《教师任课分工信息表》；《周进度表》。
2.每位教师开学前备出一周的教学设计。
3.学科设教研组长，组长负责每学科的活动开展，每次推门听课时，校长、副校长及中层领导深入课堂听课。
4.设定听课签到簿。
5.出课教师要有纸质版教案（与本节课相应的）。
6.听课人员要有听课本及本堂课的评课记录（评价单）。
四、评价内容及形式
1.评价内容：主要突出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小组合作的必要性、课堂练习的实效性等方面进行评议，还可以对教师教学中的教学设计、教学语言、课堂管理、师生互动、习题配置、结构安排、知识密度乃至板书、教态等若干方面逐一进行评价。
2.评价形式：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及时评价与事后评价相结合等评价形式。
五、评价及运用
1.对“推门听课”所做的评价综合考评，进行认真分析、总结，充分认识课堂教学能力和水平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重要体现，但也不能用一节课的好坏来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唯一尺子。
2.评价意见公布后，对优秀的课堂课例要在全校予以提炼推广；对未达到基本的课堂教学要求的教师，将组成由教研组长、学科优秀教师的评价小组对其进行指导，并将对其进行第二轮推门听课。
3.若经过两轮听课后，课堂教学仍不能基本满足教学要求的，建议学校对该教师进行培训、指导。若还不能满足基本教学要求的，建议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
4.根据“推门听课”评价结果对优秀教师、经典课例进行表彰奖励。
六、保障措施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展“推门听课”活动，目的是客观、真实地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及教师课堂教学的现状，查找学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教学管理行为，促进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推门听课”活动的目的和意义，迅速组建和出台本校“推门听课”领导小组和工作方案。
2.认真组织，积极准备。“推门听课”活动是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实施，活动范围覆盖全校所有学科。日常教学中要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学计划，认真备好和上好每一堂课，学校和教师以教学管理的常态迎接“推门听课”，不因“推门听课”而突击准备。
3.加强指导，重视改进。每一学期“推门听课”活动结束后，学校将对各学科组的意见进行再评议，形成最终评价意见，并将评价意见集中进行反馈。任课教师要根据反馈意见，制定具体整改方案并抓紧整改，学校将对后续工作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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